
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调整 2014 年非公开 

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的核查意见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有关规定，作为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风华高科”、“公

司”）2014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持续督导保荐机构，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保荐机构”、“湘财证券”）就风华高科 2014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的调整情况进行了检查，发表意见如下：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 募集资金金额及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1198 号）核准，公司于 2014 年 12 月向符

合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条件的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

136,363,636 股（每股面值 1 元），溢价发行，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8.80 元。

此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199,999,996.80 元，扣除各项发行

费用人民币 20,782,551.69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179,217,445.11 元。上

述资金已于 2014 年 12 月 4 日全部存入公司账户，业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4]第 310653 号《验资报告》。 

（二） 募投项目情况如下： 

四个募投项目合计计划总投资 130,799 万元，其中募集资金 120,000 万元(扣

除发行费等净额为 117,921.74 万元)。2017 年 3 月 17 日，公司召开的第八届董

事会 2017 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

的议案》，公司对 2014 年度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进度进行相应调整。截至

2017年底累计完成投资123,157.40万元（按照签订合同数统计），完成计划94.16%，

但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进度与前次调整的进度计划尚存在一定的差距，具体情况

详见下表（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

额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按已签合同统计的固定资产（尚

未支付完毕）及已使用流动资金

统计的使用情况 2017 年调整后的项

目建设期 计划使用 

募集资金 

累计使用 

募集资金 

资金使用 

进度 
累计投入 完成进度 

A B C D=C/B E F=E/A 

1 
小型片式多层陶瓷电容器产能升级及技术改

造项目 
13,800.00 13,800.00 8,061.37 58.42% 13,547.60 98.17% 

2014年 4月至 2017

年 12 月 
2 

薄介质高容片式多层陶瓷电容器产能升级及

技术改造项目 
43,450.00 32,651.00 23,732.48 72.69% 41,587.70 95.71% 

3 片式电阻器产能升级及技术改造项目 48,470.00 48,470.00 31,881.52 65.78% 44,128.10 91.04% 
2014年6月至 2017

年 9 月 

4 片式电感器产能升级及技术改造项目 25,079.00 25,079.00 19,688.94 78.51% 23,894.00 95.27% 
2014年6月至 2017

年 9 月 

  合计 130,799.00 120,000.00 83,364.31 69.47% 123,157.40 94.16%   



二、 本次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的原因 

公司 2014 年度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度再次进行延期的主要原因为： 

1、公司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度调整的主要原因系项目实施过程中市场变

化情况，对所投资项目原计划购置装备选型升级，以及项目内产品结构变化等而

做出的调整。 

2、受益于近两年被动元件市场需求增长以及国际同行产品结构调整，公司

主营产品市场供需两旺，同行厂商均加快产能扩充，对公司采购设备的交期产生

一定的影响。 

3、电子信息产业作为中国制造的重要支撑，受益于国家扶持政策，以及智

能终端、汽车电子、智慧城市、虚拟现实产品、物联网等技术创新和持续更新换

代，仍具有持续增长的发展前景，公司对电子元器件的持续成长预期不变。公司

将继续加快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优化产品结构和客户结构，提升主营产品

综合竞争力。 

三、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实施进度调整计划 

 

募投项目名称 原项目建设期 16 年调整后 17 年调整后 18 年调整后 

小型片式多层陶瓷电容

器产能升级及技改项目 
2014 年 4 月至

2015 年 9 月 

2014 年 4 月至

2017 年 3 月 

2014 年 4 月至

2017 年 12 月 

2014 年 4 月至

2018 年 12 月 
薄介质高容片式多层陶

瓷电容器产能升级及技

改项目 

片式电阻器产能升级及

技改项目 

2014 年 6 月至

2016 年 5 月 

2014 年 6 月至

2016 年 12 月 

2014 年 6 月至

2017 年 9 月 

2014 年 6 月至

2018 年 10 月 

片式电感器产能升级及

技术改造项目 

2014 年 6 月至

2016 年 6 月 

2014 年 6 月至

2016 年 12 月 

2014 年 6 月至

2017 年 9 月 

2014 年 6 月至

2018 年 9 月 

根据项目进展状况，资金支付计划，设备采购与交期的实际情况，将小型片

式多层陶瓷电容器产能升级及技改项目及薄介质高容片式多层陶瓷电容器产能

升级及技改项目两个募投项目完成时间较去年调整计划再延长 12 个月，至 2018

年 12 月完成；将片式电阻器产能升级及技改项目完成时间较去年调整计划延长

13 个月，至 2018 年 10 月完成；片式电感器产能升级及技术改造项目完成时间

较去年调整计划延长 12 个月，至 2018 年 9 月完成。 



四、 本次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调整实施进度，不属于募投项目的实质性变更，募投

项目的基本情况、实施主体、投资方向均保持不变。公司就本次调整募投项目实

施进度有利于募投项目的合理推进，是公司根据项目实施进展情况而做出的审慎

调整，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同时也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

资金投向和损害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 相关审批程序 

1、2018 年 3 月 23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2018 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调整 2014 年度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的议案》，同意对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实施进度进行调整。 

2、2018 年 3 月 23 日，公司第八届监事会 2018 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调整 2014 年度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的议案》，监事会认为本次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调整实施进度符合客观事实，将有利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

实施，程序合法有效，未发现有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本次调整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进度。 

3、公司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公司本次对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实施进度的调整符合项目建设的实际情况，本次调整不影响项目的正常进行，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本次调整事项履行了必要

的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同意公司本次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进度。 

六、 保荐机构进行的核查工作 

保荐代表人通过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人员进行交谈，查阅本

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调整实施进度的有关信息披露文件、董事会、监事会和独立 

董事关于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进行调整事项的议案及意见，对本次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调整实施进度的合理性、必要性进行了核查。 

七、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的议案

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

议程序。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调整，仅涉及募投项目投资进度的变化，不涉



及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投资方向的变更，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

资金投向和其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基于上述情况，保荐机构对公司调整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的决定无异议。 

（本页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调整 2014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

章页） 

 

 

 

 

 

 

保荐代表人： 

袁媛    晏海国 

 

 

 

 

 

 

 

 

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